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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沈卫锋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之终止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6 月 5 日，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台

华新材”）与沈卫锋先生签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认购协

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鉴于当前市场环境的变化并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调整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方案，并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

与沈卫锋先生签订《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认购协议之终止协

议》。 

公司于 2020年 8 月 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沈卫锋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 

二、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双方就终止《认购协议》事项，

达成如下条款，以兹共同遵守： 

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终止《认购协议》，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签署的

《认购协议》将不再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无需履行《认购协议》的全

部权利和义务。 

二、甲乙双方确认，双方均无违约情形，亦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的

争议、纠纷。 

三、本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不存在违约情形，互不承担违约责

任。 

四、本协议生效后，乙方针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出具的声明及

承诺等相关文件将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乙方无需继续履行相关文件下的全部权

利义务。 



 

五、本协议之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相关争议解决等均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

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本协议自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签字之日起

成立，经甲方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七、本终止协议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双方各持一份。《认购

协议》与本终止协议的约定有不一致之处，以本终止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